
「阿力哪！你的同學來看你了，快點出來啊！」

真討厭，我實在沒臉見他們。幾天前，媽媽就告訴我，中級班的老師，要帶

F4來訪問我，他們說，很久沒看到我了，很想念我。想起小時候，我的這一屆，

剛好是四個男生，當時風靡全臺的偶像劇，主角是四位大帥哥，號稱「F4」。

在教會大家看到我們這一群四個小男生，總是玩在一起，也給我們一個外號

「F4」。

我們這四個男生，感情真的還不錯，從幼稚班，我們一起長大、學習、玩遊

戲，一起打球、騎車。有一次，在初級班上課時，老師提問，對亞哈王的一生，

有什麼感想，我語出驚人地說：「以後長大要娶主內的姐妹，這樣才不會離開教

會，忘記神。」語畢，F4同伴紛紛鼓掌贊同。「說好了，不能離開教會，忘記

神。」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我不想再踏入教會，我覺得信仰是父母親強迫壓在

我身上的包袱，他們沒有徵詢過我的意見，在我小時候就讓我受洗，我認為主耶

穌只是爸爸媽媽的神，不是我的神！爸爸認為我不信神，就是無藥可救了。

是嗎？

我希望爸爸媽媽給我一些時間，我想要思考一下我的信仰，信仰不應該是依

附性的，我想要自己確立。

門外傳來同學們的說話聲，說實在的，我很感激F4的同伴們，專程來看我，

我真的有感受到你們的愛心，「神就是愛」，或許就是此時最佳的詮釋。

現在我沒有勇氣開門，但是，F4的同伴們，謝謝！

有一天，我會開門迎接你們，一起到教會，我答應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F4F4
F4

F4
文／林心怡

信仰 

專欄

    

你
的
孩
童
在
各
市
口
上
受
餓
發
昏
；
你
要
為
他
們
的
性
命
向
主
舉
手
禱
告
。

夜
間
，
每
逢
交
更
的
時
候
要
起
來
呼
喊
，
在
主
面
前
傾
心
如
水
。

青
心
吐
義

56 2019.04  499 期


